
证券代码：

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6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是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属于合作双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书

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该投资行为的实施等事项亦须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

、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意向概况

1

、

2012

年

8

月

15

日，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上海琥智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琥智数码

"

）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公司拟以现金增资的方式投资入股琥智数码。

2

、本次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拟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超募资金的具体使用尚需经独

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出具相关意见，若出现不同意意见，则全部由公司自有资金完成投资。

3

、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

的约定，具体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在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后，双方视情况签

署正式的投资协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上海琥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住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

1559

号

2

幢

8008

室，法定代表人为廖运钦，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310115001877987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发），注册资本为

850

万元人民币，其股权比例

为：王栋持股

26.5%

，李菁

28%

，程波

10%

，张大业

8%

，蒋东斌

9%

，彭勇俊

13.5%

，侯文明

5%

。

琥智数码主要经营范围为数码技术开发，软件开发、设计、制作、数字作品阅读器的研发、销售，并提供

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弱电工程，电子设

备的维修，通讯产品、网络设备、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及耗材、电脑配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件（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琥智数码总资产

2,035,117.08

元，净资产

773,859.09

元；

2011

年度实现净利

润

-1,226,140.91

元（以上数据业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琥

智数码总资产

10,456,721.07

元，净资产

6,060,835.44

元；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 1,375,682.44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三、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

1,050

万元，琥智数码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增资

后的琥智数码

15%

的股权。

2

、双方约定，此次增资所涉的正式投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和章程等）在

2012

年

9

月

20

前

完成签署。

3

、双方约定，在本意向书签署后，在智能电视盒硬件、软件设计，相关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应用软件开

发，云平台构建及设计等技术、产品开发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开始深度合作。

4

、未来

3

年内，公司可通过增加投资或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琥智数码超过

51%

股权，具体安排由双方

另行协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合作，是雷柏科技与琥智数码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的选择。 琥智数码主要致力于数码产品和

互联网服务的研发，为客户提供整体设计理念和解决方案。 经过长期积累，琥智数码科技在移动设备开发、

移动应用以及互联网开发及服务等方面都拥较强的研发团队，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在数码产品研发、 社

交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合作发展中提供创新型服务的公司。 雷柏科技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拥有强大的品

牌号召力及一支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工业设计团队， 营建起完整的渠道覆盖以及与代理商合作共赢的经销

体系，在自动化生产方面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如果此次的投资合作成功，将有助于双方未来在创新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市场推广形成合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市场和产品拓展提供良好基础。

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短期内影响很小，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1

、本意向书仅作为双方就增资事项达成的理解和意向，具体投资事项尚需进行尽职调查以及进一步

协商后，由双方根据需要签署具体的投资协议明确，投资是否最终实施等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

、此次投资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需发表意见，公司将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琥智数码签订的《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2-021

债券代码：

112039

债券简称：

11

黔轮债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凡在

2012

年

8

月

21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2

年

8

月

21

日卖出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由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

券

"

）将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开始支付

2011

年

8

月

22

日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期间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

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1

黔轮债。

3

、债券代码：

112039

。

4

、发行总额：

8

亿元。

5

、债券期限：

6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6.80%

，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3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

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3

年固定不变。

7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2011

年

8

月

22

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8

月

22

日

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 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4

年

8

月

22

日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权或行使部分回售权，则本期债券的剩余本金采用提前

偿还方式，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4

个、第

5

个和第

6

个计息年度分别偿付剩余本金的

40%

、

30%

和

30%

，最后

三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 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在登记托管机构名册上登

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9

、信用评级情况：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

级别为

AA

。

10

、担保情况：无担保。

11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3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80%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

"11

黔轮债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8.0

元（含税）。扣税后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4.4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1.2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

2012

年

8

月

21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8

月

22

日。

3

、付息日：

2012

年

8

月

22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8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

"11

黔轮债

"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

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

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期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

联系人：华军

电话：

0851-4767818

传真：

0851-4764248

邮编：

550008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人：王磊

电话：

021-20328000

传真：

021-50372641

邮编：

200121

3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编：

518031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９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一致审议通过《关于为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５１３

号天封大厦

１５

楼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项目开发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申请项

目开发贷款。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公司拟为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３１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十六个月。

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业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由

于本次担保的单笔担保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担保管理规定》，本议案在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注册地点：台州市新台州大厦

２９－Ｂ

、

２９－Ｃ

、

２９－Ｄ

号

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注册资本：壹亿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的开发经营，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

本公司持有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８．６０％

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４０％

股权。

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３１７２３．７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３７７３０．４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３９９２．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元，净利润为

－１６３５．７１

万元。

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主要承建荣安华府项目。 该项目西临浙江省台州市台州大道，南隔市府大道与

中央商务区、高教园区相邻；北至广场西路；东至九号路。 项目占地面积

７１２９３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５６８００

平方米，由

１５

栋高层住宅楼组成，共

１０９３

套住宅。 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动工兴建，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开盘销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上

述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７２０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１．１９％

。 其

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余额合计

９６００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实际余额为

６２４５０

万元。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

将会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天封大厦

１５

楼（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５１３

号）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及其他被邀请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为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

、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

资格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宁波的时间为准。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预期半天，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５１３

号天封大厦

１５

楼 邮编：

３１５０１０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３１２５６６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３１０６６８

联系人：吴小姐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投票意见：

《关于为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是

□

否

１

、委托股东（公章

／

签名）：

２

、委托股东法定代表人（签章）：

３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４

、委托持有股数：

５

、委托股东股票帐号：

６

、受托人（签章）：

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８

、委托日期：

９

、委托期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公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三）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本部三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田永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

８．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０

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７７７

，

５１８

，

９２６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５０．５１５３％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５６

，

２８６

，

８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１３５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代

表股份

２１

，

２３２

，

０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３７９４％

。

９．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华一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

，

１１１

，

５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７６％

；

反对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４２％

；

弃权

１４１

，

３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８２％

。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

，

０００

，

９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８．７３５９％

；

反对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５０６ ％

；

弃权

２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３５ ％

。

（三）《关于吸收合并云南万盛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

，

２５０

，

０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６５４％

；

反对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４２％

；

弃权

２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４％

。

（四）《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

，

１１０

，

０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７４％

；

反对

２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４２％

；

弃权

１４２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８４％

。

报告具体内容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

通过网络方式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东投票情况：

名称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

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中 国 工 商

银行

－

华夏

沪深

３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

资基金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银行

－

易 方 达 资

源 行 业 股

票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稳健

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易方达

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宝兴业

行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全国社保

基金四零

七组合

挪威中央银行

所持股

数（股）

７

，

４９９

，

６７５ ３

，

４１０

，

５７５ ２

，

５９９

，

２２３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４９

，

９１５ １

，

３６２

，

５１９ ６２５

，

４８７ ４６１

，

０００ ２７４

，

６００ ２４５

，

５７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靖宇、郭晓龙；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靖宇、郭晓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３９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名罗君美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关于提名罗君美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各位

董事对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整个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名罗君美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决议将选举罗君美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请见同日公布的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罗君美作为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参阅附件。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罗君美，女，

１９５４

年生。

１９７６

年毕业于加拿大

Ｍｃｇｉｌｌ

大学管理学系会计学专业，获商学士学位。 曾任职

加拿大蒙特利尔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Ｕｓｈｅｒ ＆ Ｖｉｎｅｂｅｒｇ

会计师事务所， 现任罗思云罗君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执

业董事，罗思云会计师行东主。她是香港执业资深会计师、加拿大特许会计师、英国及韦尔斯特许会计师、澳

洲资深注册会计师，是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香港税务学会资深会员，曾任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会长，

是香港女会计师协会创始会长。 她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政协委员，

２００９

年获授香港特别行政

区太平绅士。

２０１１

年起任香港上市新华汇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华国际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罗君美女士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

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罗君美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第十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

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

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

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

次， 未出席

＿＿＿＿＿＿＿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

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中小企业板业

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

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罗君美，作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

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

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 本人不是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

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

次，未出席会议

＿＿＿＿＿＿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

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罗君美声明人姓名（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专区（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

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罗君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 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４

、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５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起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万

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２

、选举罗君美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关详细情况请见同日公布的“关于提名罗君美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三、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３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８

月

３０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３０

，以及

８

月

３１

日

９

：

００

—

１４

：

５０

；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邮编：

５１８０８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２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罗君美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请在下面候选人栏

填写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罗君美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8

月

16

日 星期四


